[bookmark: _Toc23977][bookmark: _Toc32535]附件2
红寺堡区应急管理局2023年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概况。
自治区财政厅下达红寺堡区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26万元转移支付预算。红寺堡区合理配置救灾资金，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应急保障，维护社会稳定。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自治区财政厅下达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26万元全部及时按规定拨付至农户，资金到位率10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截至绩效自评报告日，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26万元，已使用226万元，资金执行率100%。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1）严格资金分配程序和原则。在资金分配程序方面：一方面充分征求各乡（镇）意见，扩大乡（镇）自主分配权，及时组织乡（镇）召开冬春救助工作会议，了解掌握受灾情况和工作情况，对救灾资金使用管理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对各乡（镇）上报的需救助人数和资金等拟定初步资金安排方案，由应急管理局呈报红寺堡区政府审定后，在规定时间内按程序下达资金。
（2）规范专项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应急管理局督促各乡（镇）按规定安排使用救灾资金，确保资金安排使用规范、安全。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一是冬春生活困难救助，2023年冬春期间救助受灾困难群众44761人；二是因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2023年救助急需临时救助的受灾群众878户。
（2）质量指标。
冬春生活困难、因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红寺堡区应急管理局按照不低于国家救助标准安排下达资金，资金下拨率100%，完成年度目标值。
（3）时效指标。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已按要求在收到自治区财政厅文件后在规定时间内下拨至农户，并于2024年2月9日前兑付受灾困难群众。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救灾资金的投入带动了社会资金投入
（2）社会效益
通过冬春生活困难、因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工作，有效保障了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促进了灾区的社会稳定，没有发生负面舆情事件。同时，也调动了受灾群众自力更生、抗灾自救的积极性，提高了基层应急处置的积极性和统筹能力。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受灾群众对冬春生活困难、因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发放工作满意度100%；灾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无负面舆情和事件，无受灾群众投诉上访情况。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4、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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